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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医保发〔2021〕31 号 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各有关

零售药店： 

为了做好本市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工作，依据《医疗

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35 号)、《零售药店

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3 号)、《北京

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(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158 号)，北京市医

疗保障局制定了《北京市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

2021 年 11 月 23 日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北京市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，

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保障广大参保人员权益，根

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35 号)、

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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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)、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(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158 号)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

心，遵循保障基本、公平公正、权责明晰、动态平衡的原则，加

强医疗保障精细化管理，发挥零售药店市场活力，为参保人员提

供适宜的药品服务。 

第三条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制定零售药店定点管理政

策，在定点申请、专业评估、协商谈判、协议订立、协议履行、

协议解除等环节对医疗保障经办机构(以下简称“经办机构”)、定

点零售药店进行监督。 

市经办机构负责确定定点零售药店，并与定点零售药店签订

医疗保障服务协议(以下简称“医保协议”)，提供经办服务，开展

医保协议管理、考核等。 

区医疗保障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的具体

管理及相关工作。 

定点零售药店应当遵守医疗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有关政

策，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药品服务。 

第二章 定点零售药店的确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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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根据本辖区公众健康需求、管

理服务需要、医疗保障基金收支、参保人员用药需求等，向市医

疗保障行政部门提出本区定点零售药店配置需求，由市医疗保障

行政部门统一确定本市定点零售药店的资源配置。 

第五条 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，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零售

药店均可申请医疗保障定点： 

(一)在注册地址正式经营至少 3 个月； 

(二)至少有 1 名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具有药学、临床药

学、中药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药师，且注册地在该零售药店所

在地，药师须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； 

(三)至少有 2 名熟悉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规定的专

(兼)职医保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医保费用，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

且在合同期内； 

(四)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，开展药品分类分区管理，

并对所售药品设立明确的医保用药标识； 

(五)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保药品管理制度、财务

管理制度、医保人员管理制度、统计信息管理制度和医保费用结

算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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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具备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，

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，为参保人员提供直接联网结算，

建立医保药品等基础数据库，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医保编码； 

(七)符合法律法规和市级(含)以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

他条件。 

第六条 零售药店应向所在区经办机构提出医疗保障定点申

请，并至少提供以下材料： 

(一)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； 

(二)药品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

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(三)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

同复印件； 

(四)医保专(兼)职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； 

(五)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； 

(六)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； 

(七)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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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第七条 零售药店提出定点申请，所在区经办机构应即时受

理。对申请材料内容不全的，区经办机构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零售药店补充。 

第八条 市经办机构可委托符合规定的第三方机构或区经办

机构组织评估小组，以书面、现场等形式开展评估。评估小组成

员由医疗保障、医药卫生、财务管理、信息技术等专业人员构成。

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全部评估时间不超过 3 个月。零售药店

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评估期限。评估内容包括： 

(一)核查药品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

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； 

(二)核查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及劳动

合同； 

(三)核查医保专(兼)职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； 

(四)核查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； 

(五)核查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是否具备开展直接联网结算

的条件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160


